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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員警甲攔查一部行車不穩的車輛，在查驗駕駛乙身分之際，聞到濃濃的
酒氣，要求乙下車配合酒測。當員警甲開啟乙的車門，一望其副駕駛座

下方腳踏墊上方放置手提包一個。在詢問過程中，乙告稱：手提包裡面

的東西，是朋友臨時寄放的雜物。員警甲此時發現其有槍械的前科，試
著請其自行交付該手提包，同時自外部觸摸，並試提該手提包，發現頗

有重量。這時，乙見狀神色緊張、言詞閃爍，拒絕員警甲再度觸碰其手

提包，經員警甲規勸乙自首，乙勉強打開該手提包，員警甲因而查獲包
內改造手槍一把及子彈七顆後，乙坦承該手槍、槍彈為其所持有。

試問：

員警查獲乙手提包內的改造手槍及子彈七顆，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的
程序要件？請詳述之。（15 分）

員警查獲之改造手槍及子彈，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請詳述之。（5 分）

乙是否符合自首要件？請詳述之。（5 分）

二、警方在通訊監聽過程中發現甲、乙兩人有販毒的對話，該通訊監聽的譯

文內容，僅顯示兩人相約見面地點。警察機關於偵訊時，對乙不斷強迫

其承認有向甲購買毒品，但是甲始終否認販毒，並對於乙指證所謂「甲
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毒品給他」的事實，亦加以否認。

案件經移送，檢察官先以施用第二級毒品之被告身分偵訊乙，期間轉換

為證人身分訊問，經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為具
結，乙指證：有向甲購買毒品，但已經不記得購買何種毒品，應該是「甲

基安非他命」。惟該檢察官並未告知乙得拒絕證言。

試問：
本案檢察官所製作之筆錄，有無證據能力？請詳述之。（15 分）

本案偵查人員如何確認該毒品的種類，請至少寫出三種偵查方法？

請詳述之。（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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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65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告發為偵查開始原因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權人以外之第三人知有犯罪嫌疑，而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促使開始偵查

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而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促使開始偵查

告發人對於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有權聲請再議

告發得以書狀或言詞為之，所用之方式與告訴相同

2 有關警察詢問通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

得通知到場之對象，以犯罪嫌疑人為限，不包括犯罪嫌疑人以外之證人

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詢問通知書，由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簽名

3 執行拘提、逮捕及解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程序拘提犯罪嫌疑人，應即告知本人及其家屬，得選任

辯護人到場

執行拘捕，應當場告知犯嫌拘捕原因及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所列事項，違反告知義務相

對排除其證據能力

執行拘捕，得使用戒具。使用戒具之範圍、方式、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司法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拘提或因通緝逮捕之被告，應即解送指定之處所。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者，

應即解送檢察官

4 有關扣押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司法實務上，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不僅能受命執行扣押，尚有逕以命令扣押之處分權限

執行搜索或扣押時，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或扣押裁定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提出或交付或抗拒扣押者，得用強制力扣

押之

依法扣押之物，如私自取回隱匿或予以毀壞，雖不成立竊盜或毀損罪，仍構成妨害公務罪

5 受理告發、告訴、自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告訴人表示保留告訴權，仍生告訴效力

就特定犯罪到案自首，但不自白犯罪情節，不生自首效力

檢察官對於案件緩起訴處分應通知告發人

告發人得就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

6 無證據能力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下列何者非屬絕對排除之情形？

違背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所取得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

以刑求方式取得之陳述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8 條之 1 所定不得作為證據或不得採為證據之情形者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筆錄所載被告（含犯罪嫌疑人）之陳述，與同步錄音

或錄影內容不符之部分

7 有關勘驗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

行勘驗時，得命證人、鑑定人到場

檢察官實施勘驗，如有必要，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

檢查身體，如係對於被告以外之人，以有相當理由可認為於調查犯罪情形有必要者為限，始得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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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刑案現場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刑案現場封鎖範圍及層數，應視現場環境及事實需要而定，初期封鎖之範圍應窄

實施刑案現場封鎖時，應派員於封鎖線內警戒

於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立即帶離；於刑案現場以外之處所逮捕時，可帶回現場模擬

表演

刑案現場勘察採證及送驗，應依刑事鑑識手冊、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及爆裂物案件處理

要點等規定辦理

9 依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中，關於線民遴選管理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遴選第三人時，應以書面，陳報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核准後實施

遴選第三人經核准後，除最近 2 年內曾任第三人者外，應實施訓練

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不得逾 2 年

第三人之真實姓名及身分應予保密，並以代號或化名為之。第三人之簽名以蓋印章代之

10 有關筆錄製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筆錄不得竄改、挖補或留空行，如有增刪更改，應於筆錄右方空白處記明更改字數

筆錄經受詢問人確認無誤後，應由受詢人於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三者擇一，

如按指印以左拇指為原則）

與其他司法警察機關共同偵辦刑案，對於同一犯罪嫌疑人之筆錄，不可分由不同機關人員詢問

及製作

受詢問人拒絕回答或拒絕在筆錄上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時，得強制為之

11 有關通訊監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受理聲請案件，應於 6 小時內核復；如案情複雜，得經檢察長同意延長 6 小時

法院於接獲檢察官核轉受理聲請案件，應於 48 小時內核復

執行機關應於執行監聽期間內，每 15 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報告書

法院應設置專責窗口受理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先予執行通訊監察之聲請案件，並應於 48 小時內

補發通訊監察書

12 下列何者無法經由通聯紀錄分析加以研判？

嫌犯認識及交往密切之對象 嫌犯生活作息情形及涉案之可能性

嫌犯活動區域範圍及案發時發話者是否在場 嫌犯通話明細及對話內容

13 對使用於網路犯罪之電腦執行搜索時所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讓受搜索人與電腦保持適當距離，避免受搜索人接觸電腦刪除檔案、證據

勿安裝或拷貝任何程式、檔案至受搜索人的電腦中

搜索對象如為學校，應會同該校長執行之，搜索時應注意態度與技巧

電腦檔案之證據應當場列印，並請受搜索人簽名按指印

14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不包括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 2 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有 8 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但得於總時數不變下，彈性實施

15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分為四級，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愷他命（ketamine）列第三級毒品

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Methoxyethylamphetamine、MEA）列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Amphetamine）列第二級毒品

大麻浸膏（Cannabis extracts）列第二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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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通知證人到場詢問。證

人之權利義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緘默權保障 在場供述義務 供述真實義務 有拒絕證言權

17 警察接獲線報，指民眾 A 常於夜店兜售安非他命咖啡包，經派員警於該店門口盤查 A，A 見警作

賊心虛主動交出持有之安非他命咖啡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可帶 A 返家搜索是否尚有毒品 得搜索 A 身體及所攜帶的背包

得逕行搜索 A 停放於附近之車輛 得帶 A 至醫院採取尿液

18 民眾 A 與友人飲酒後仍執意駕車返家，卻於途中撞上安全島、不省人事。警察前來處理，見 A 無

明顯傷勢，但有酒味，為確認 A 是否酒駕，擬對其抽血採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得以現行犯逮捕 A，並送醫療院所直接採驗

應通知 A 的家人，並經其同意送醫療院所採驗

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送醫療院所採驗

應報請法官核發鑑定許可書，送醫療院所採驗

19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查察可疑之人、車及處所時，應遵守刑事訴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

及警械使用條例等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盤查帶回可疑對象應為權利告知

盤查帶回可疑對象應可附帶搜索

盤查檢查可疑對象乃屬任意處分

盤查檢查可疑對象，犯罪嫌疑人可以委任辯護人

20 警察為查緝走私毒品案，確認犯罪嫌疑人所在位置，於犯嫌所有自小客車上裝置 GPS 衛星定位

追蹤器，有關 GPS 蒐證資料具證據能力，係依下列何原則？

偵查任意性 強制處分法定

偵查秘密不公開 偵查處分比例

21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有關辯護人於警察偵詢在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閱覽犯罪嫌疑人筆錄 得陳述意見

得協助犯罪嫌疑人保持緘默 得與證人對質

22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下列關於「保護處分之執行」敘述，何者正確？

少年之假日生活輔導為 3 次至 10 次，由少年法院交付少年保護官於假日為之

保護管束與感化教育之執行，其期間均不得逾 2 年

少年轉介輔導處分及保護處分之執行，至多執行至滿 20 歲為止

保護管束所命之勞動服務為 3 小時以上 60 小時以下，安置輔導為 2 月以上 2 年以下

23 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有關其委任辯護人權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辯護人得在場陳述意見、記錄要點並可錄音

辯護人於在場過程可以檢閱、抄錄卷宗或審視證物

辯護人得與通知到場之犯罪嫌疑人進行接見 1 小時

辯護人於證人指認犯罪嫌疑人過程可以在場見證

24 刑事訴訟法有關保障犯罪被害人的權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告訴權 自訴權

陳述意見權 上訴救濟權

25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詢問少年時，少年表示已選任輔佐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輔佐人可以代替少年回答 輔佐人可要求少年不回答

輔佐人有權要求詰問證人 輔佐人有權請求閱覽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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